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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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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一一○年 二 月廿五日教務會議 修訂 

 
 

第一條 為提供學生多元彈性學習之管道，以培養學生實務技能及跨領域競爭力，特定訂「仁

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微學分課程是指各教學單位(含科、中心、組)依本校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(通識、專

業)於正式課程外，所規劃學習之短時性且簡練之微課程。 

第三條 微學分課程應以產業實務或實作為主，其課程形式包括：演講、參訪、實作活動、

研習營、工作坊、展演等相關學習活動。開設之微學分課程應具特定的學習主題，

並以達成該項主題之實務或技能習得為課程目標。 

第四條 微學分開課以 6小時為 1個開課單位，每單位 0.3學分，每一門微學分課程以 1~2

個開課單位為原則，修滿 3個單位課程可獲得 1學分。 

第五條 開設微學分課程須於開課前二周前提具「微學分課程申請表」及「微學分課程規劃

表」，並檢附課程所屬教學單位之課程審核通過會議紀錄，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，經

教務處「微學分課程審查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微審會)審核通過後始得開課。 

第六條 本校微審會設置委員五人，教務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審查召集人、教學資源中心

主任、課務組長為當然委員，另納入校內相關專長教師一位及教學單位(科、中心)

主任一位為審核委員，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專家協助審核。 

第七條 微學分開課申請與授課者須為本校專任教師，但不限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模式授課。 

第八條 微學分課程之鐘點計算原則： 

(一) 本校專案計畫核准實施者，依計畫內容規定或比照本校一般課程之計算方式。 

(二) 校外單位委辦或補助計畫之課程：由計畫預算內編列經費支應。 

第九條 微學分課程結束兩周內，開課教師應將名單與學分成績送至註冊組登錄，學分成績

登載方式為「通過」(已完成全部時數及必要之學習條件，如作品、心得報告等)或

「不通過」，成績單上僅列已通過之課程名稱與學分數，並不列計學期成績平均。 

第十條 學生獲取之微學分可累計達整數後，可納入選修學分數，上限為 4學分；每累計達 1

學分，可依序於成績系統登錄為微學分課程(一)、微學分課程(二)、微學分課程(三)

及微學分課程(四)，成績僅登載「通過」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 
 


